关于开展2014年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
立项工作的通知
各党支部：
2014年是学校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以全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任务为主线，奋力实现全面跃升的关键之年。为进一步推动以支部立项活动为抓手，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凝聚人心、服务师生、促进跃升中的作用，现将2014年基层党组织活动方案立项工作安排如下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邓小平理论 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，加强党员教育管理，提高服务师生能力，切实改进工作作风，为完成整改落实任务、推进中心工作凝聚力量，提供保证。

二、活动主题
各党支部结合自身实际，可围绕以下主题设计活动方案。同时，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，自行设计主题。

1.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。

2.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，以落实整改任务为主线，以作风建设为重点，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。
3.以增强党性、提高素质为重点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，推动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

4.充分发挥党支部在落实“十二五”规划、贯彻《东北大学章程》、提升教育质量、推进协同创新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促进保障作用。

5.以服务师生、做师生工作为主要任务，加强服务型党支部建设，在促进学生成长成才、关心关爱人才发展等方面提供精神支撑和组织保证。

6.进一步加强学生党员发展及教育管理服务工作，提高发展学生党员质量，增强学生党员队伍生机活力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3月19日——3月24日，各党支部认真选题，积极申报，提交《支部立项申请书》。
3月25日——3月28日，党委把各党支部提交的《支部立项申请书》群发至各支部书记电子信箱，由各党支部民主打票互评。各支部相互学习，进一步修订完善立项上报最终方案。
3月29日——3月31日，党委汇总材料，依据民主结果向学校上交最终材料。

4月1日——11月30日，方案实施，党委对方案实施过程给予指导和督促检查。各党支部开展活动后，第一时间撰写新闻稿提交院办进行对外宣传及活动备案，并从立项经费中予以支持。

12月1日——明年初，对方案实施效果进行验收和评价，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.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精心策划，扎实推进，确保教工党员和学生党员都参与立项。要把2014年支部立项工作与2013年支部立项总结工作结合起来，推动今年立项活动更好地开展。
2.牢固树立精品意识。各党支部要紧紧围绕中心任务，找准切入点，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采取分步骤、分阶段的方式进行，把立项做精、做细、做透，避免出现与中心工作脱节或大而全的现象。要深刻领会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要求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学校十五条规定，密切联系师生，杜绝铺张浪费。
3.毕业年级和今年9月入学的学生党支部不参与立项活动，但要以“创新党日”的形式开展一次党的活动，活动由学生党总支统一管理。
4.各党支部请于3月24日（周一）前将《支部立项申请表》电子版报学院办公室。（相关表格可在学院网站下载）。
5.联 系 人：李佳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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